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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规范申请专利行为,维护专利预审工作正常秩序 ,

确保有限的专利预审公共服务资源有效地服务我省高质量创新

需求,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现对专利申请预审备案及提交

做出进一步规范,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备案资质审核

我中心通过电话核实、现场走访等方式进行资质核查,遴选

省内装备制造和生物产业领域创新实力强、专利质量好、专利工

作诚信度高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各案。

备案申请材料 :

1.《 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备案申请表》 ;

2.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;

3,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明复印件 ;

⒋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记录(须体现参保单位名称、参保人数 )

及联系人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记录(须体现参保单位名称、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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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);

5.一件作为第一申请人申请的有效发明专利电子证书或证

书扫描件 ;

6,体现研发能力及知识产权基础的证明材料,如知识产权优

势企业、贯标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资质,获得专

利奖或科技进步奖等。

上述材料在系统内填报并寄送纸件,全部纸件须加盖公章。

二、加强备案主体管理

我中心坚决抵制不以创新为目的的专利申请行为,鼓励和支

持备案主体建立专利申请内部遴选机制,遴选创新质量好、有切

实加快审查需求的专利申请提交快速预审请求。对于在预审审查

阶段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备案主体,依据 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

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 (修订)》 相关规定,我

中心予以暂停服务或取消备案资格等处理。

1,属于 《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》 (国 家知识产权局令第

77号 )第三条、第四条规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 ;

2.提 交低质量申请的 ;

3.通过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阶段被加快暂停

的 ;

⒋接到加快暂停通知后,干扰或不配合预审管理后续处置的。

接受备案主体委托提交预审案件的代理机构存在上述情形



的,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,依据 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

心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 (修订)》 相关规定,我 中心

予以暂停服务或取消注册资格等处理。

三、加强预审申请管理

提出专利申请应当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,不得弄虚作

假。自即日起备案主体提交发明专利申请预审请求时须同时提交

与本申请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研发证明材料。

研发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:

1.研 发项目的立项文件 (如 项目合同书或委托研发合同等 ,

包括研发或改进动机);

2.研 发团队研发能力 (如学历学位证明、职业资格证书、承

担业务或项目的工作经历证明、相关学术成果等);

3,主 要发明人 (前 3名 )近三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 ;

⒋研发过程记录:如产品设计图纸、原始过程数据 (如实验

数据记录、实验材料来源记录、实验过程中的相关代码及仿真图

等)、 产品照片或实验模型 (须 能够体现技术方案的外观及内部

结构 )、 与本产品相关的生产车间及工艺设备照片等。

上述材料在系统内填报并全部加盖公章。

若未按上述要求提交证明材料或我中心认为提交的证明材

料不能印证与本申请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,申 请将不予受理,并

将有关情况计入备案主体及代理机构分级分类评价。



特此通知。

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

2o24年 7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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